
 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国
泰海通中际旭创科技股权投资基金（昆山）合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

披露公告
（2025-196）

        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
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）
等相关规定，现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投资国泰海通中际旭创科技股权投资基金（昆山）合伙企
业（有限合伙）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        本公司投资的太保战新并购私募基金（上海）合伙企业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太保战新并购基金”）认缴国泰
海通中际旭创科技股权投资基金（昆山）合伙企业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中际旭创基金”）1亿
元。根据相关协议约定，国泰海通中际旭创基金存续期内，
本公司间接承担的预估管理费总计不超过685.80万元。国泰
海通中际旭创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是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
司，为本公司的关联方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        国泰海通中际旭创基金是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
作为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的一支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
，主要投向光通信、数据中心、汽车电子、机器人及相关
产业链。该基金尚未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
。 2025年9月26日，太保战新并购基金与国泰君安创新投资
有限公司等主体签订《国泰海通中际旭创科技股权投资基
金（昆山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》，共同
设立国泰海通中际旭创基金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关联方: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

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六）根据“银保监2022年1号令”
第八条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方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直接
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权的法人，上海国有资产经
营有限公司持有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4.33%的股权
（A股）、持有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0.86%的股权
（H股，由香港中央结算（代理人)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
人持有），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是国泰海通证券股
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为
本公司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

关联方: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名称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
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地方国有企业

法定代表人 韩志达 注册地址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
易试验区银城中路
168号11F07-09室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750000 成立时间 2009-05-20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8878675X4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
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员会允许的其他业务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】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符合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
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

（万元） 685.80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       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市场公允价格、以
公平原则进行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
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太保战新并购基金根据基金投资需要确定投资金额，
参照市场同类型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费标准与国泰君安创
新投资有限公司协商确定管理费率的定价机制。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效时间

        2025-09-26

（二）交易价格

        国泰海通中际旭创基金投资期内的管理费为有限合伙
人实缴出资额的1%/年，共4年；退出期内的管理费为有限
合伙人已投未退成本的0.75%/年，共4年。根据本公司在太
保战新并购基金中的投资占比，预估本公司需间接承担的
关联交易金额（管理费）总计不超过685.80万元。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        本次交易采用货币出资方式，结算方式为转账方式结
算，由太保战新并购基金将指定金额的款项划至国泰海通
中际旭创基金专用账户。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

        太保战新并购基金签署《国泰海通中际旭创科技股权
投资基金（昆山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》
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自生效之日起至基金清算完毕之日止。

（五）其他信息

        无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        太保战新并购基金于2025年9月18日召开投资决策委员
会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国君旭创并购基金项目的议
案》，太保战新并购基金投决会同意太保战新并购基金对
国泰海通中际旭创基金的投资。太保战新并购基金于2025年
9月25日召开投资顾问委员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国君
旭创并购基金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



 

 
 

 

 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        无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监管部
门反映。

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10月15日


